浙江大学经济学院2006级本科生主修专业申请表
	姓    名
	
	学    号
	
	性   别
	

	所在学院
	
	所在专业
	
	手   机
	

	社会工作
	

	个人特长
	

	高考情况：

	高考总分及文理科情况
	/
	高考省份及名次
	/

	在校情况：

	所有选课学分
	
	获得学分
	
	不及格学分
	

	所有课程累计平均绩点
	
	所有课程平均分
	

	学业成绩在本专业中排名/本专业人数
	/

	学校英语四级成绩
	
	CET4成绩
	             /710分制 

	
	
	
	             /100分制

	预修课程名称
	成    绩
	预修课程名称
	成    绩

	窗体顶端

宏观经济学（甲） 窗体底端
	
	窗体顶端

微积分Ⅰ 窗体底端
	

	窗体顶端

微观经济学（甲） 窗体底端
	
	窗体顶端

微积分Ⅱ 窗体底端
	

	窗体顶端

概率论 窗体底端
	
	窗体顶端

微积分Ⅲ 窗体底端
	

	数理统计
	
	窗体顶端

线性代数 窗体底端
	

	以上8门课程是否≥70
	
	以上8门课程平均分是否≥75分
	

	获奖情况（县市级以上）及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：



	申请专业
	第一志愿（与现代教务系统申报相符）
	

	
	第二志愿（以第一志愿为准，仅供参考）
	

	
	是否服从学院安排
	

	本人声明：

以上情况如与实际情况不符，则自动放弃经济学院主修专业确认资格。

本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年2月  日


注：此表为非经济学院学生填写。
